附件1
[bookmark: _GoBack]平罗县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工作机制
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大力推进我县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工作，不断提升政务服务便捷度和群众获得感，根据《自治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关于印发加快推进政务服务“一件事一次办”和“跨省通办”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工作机制。
（一）协调推进制度。建立区域“跨省通办”政务服务工作组，由县审批服务管理局相关负责同志组成。建立日常沟通机制，加强合作事项的组织、跟踪、协调工作，建立工作台账，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协调解决有关重大问题，抓好各项任务落实，确保改革落地见效。
（二）合作交流制度。加强全县各有关部门日常工作联系沟通，协调解决合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开展跨省政务服务交流合作，围绕重点领域，不断拓展“跨省通办”广度与深度。全县各部门要统筹政务服务与政务公开，及时公开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工作进展及成效，及时解决突出问题。
（三）代收代办制度。申请人携带相关材料到各政务服务场所“跨省通办”专窗提交材料。收件窗口收件后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身份核验，符合办理条件的，通过网络、邮件等方式将材料传送至业务属地部门进行办理。业务属地部门在事项办结后，将办理结果通过网络或邮寄纸质结果至收件窗口。收件窗口通知申请人或通过快递方式于承诺期限内将办事结果送达申请人。
（四）互认互信制度。加强数据共享利用，配合建立信息资源共享机制，配合加强跨省政务数据交换共享平台建设，逐步推动高频电子证照互认互信，促进区域数据资源互联互通。同时要保障提供数据的实时性、准确性，使用部门应按照国家及各省、市、县政务服务数据共享和网络安全管理规定使用数据,确保数据安全使用。
（五）部门协商制度。对于申请人办理涉及多个部门的事项，由各政务服务场所“跨省通办”专窗受理，政府各部门内部协同。收件窗口收件后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身份核验，符合办理条件的，通过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进行材料共享，各部门通过视频会议等方式进行协商办理。
（六）事项管理制度。建立全县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事项清单，明确申请条件、申报方式、受理模式、审核程序、办理时限、发证方式、收费标准等内容，明确办理流程和办事指南,推动事项办理规范化运行，实现同一事项在不同地区“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

